
附件2：

关于《首席评估师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规范资产评估机构首席评估师的管理，明确首席评估师的权责和地位，发挥首席评估师在资产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中的作用，促进资产评估行业健康发展，中评协组织起草了《首席评估师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 制定《办法》的必要性
规范评估行为，提高执业质量，全面提升评估行业公信力，一直是行业内外始终关注的重点。近年来，行政管理部门和行业协会陆续出台了一些文件政策，对加强评估机构执业质量控制提出了新的、明确的要求。为使这些文件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建立首席评估师的管理办法已经势在必行。

2009年12月29日，财政部出台了《财政部关于推动评估机构做大做强做优的指导意见》（财企〔2009〕453号），文件要求评估机构要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加强执业质量控制。评估机构要完善质量管理机制，建立首席评估师制度。提出首席评估师为评估机构当然的权益合伙人或股东，统一负责评估报告审核及内部质量控制。

2010年12月18日，中评协下发《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指南明确了评估机构质量控制责任的控制主体包括首席评估师，同时对首席评估师的定义、职责等进行了规定。
2011年8月11日，财政部下发了《资产评估机构审批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64号）。该办法再次提出“资产评估机构应当建立首席评估师制度。首席评估师由本机构持有注册资产评估师证书的合伙人或者股东担任，负责执业质量控制。”
　　二、《办法》主要内容
　　《办法》包括“总则”、“首席评估师的产生”、“首席评估师的职责和权限”、“首席评估师的管理”和“附则”，共5章20条。
　　“总则”主要内容包括：制定《办法》的意义以及依据；首席评估师的定义；适用范围以及对首席评估师的管理权限等。
　　“首席评估师的产生”主要内容包括：对首席评估师人选的条件要求；首席评估师产生的程序以及首席评估师备案的资料要求。
　　“首席评估师的职责和权限”主要内容包括：首席评估师在本机构和行业内应该承担的职责；首席评估师在机构内部以及评估协会应该享有的权力。
　　“首席评估师的管理”主要内容包括：首席评估师的变更条件、程序；评估协会对首席评估师进行日常管理的方法；明确了对违反规定的评估机构及首席评估师，评估协会应当提出整改建议的权力。
　　“附则”主要明确《办法》的生效日期。
　　三、有关事项说明
　　（一） 关于最高管理层的定义
　　最高管理层是指在评估机构最高层指挥和控制评估机构的一个人或者一组人。具体是评估机构的董事会（合伙人管理委员会）成员或者执行董事（执行事务合伙人）。

　　最高管理层对业务质量控制承担最终责任。
（二） 关于首席评估师的一票否决权

首席评估师的一票否决权是指评估机构内部对于评估业务或者评估报告存在较大争议时，通过协调仍然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下，首席评估师具有对该评估业务或者该评估报告拥有一票否决权。
（三）关于首席评估师档案的建立
　　为了体现评估机构首席评估师任职的连续性，便于评估协会进行日常管理，首席评估师档案应当以评估机构为单位建立。
　　（四）关于已任命或聘任的首席评估师的延续
已经设立首席评估师的评估机构，首席评估师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向评估协会申请备案；首席评估师不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评估机构应当按本办法规定重新任命或聘任首席评估师。
（五）关于涉及举报案件对首席评估师约谈

《办法》明确规定了对于涉及评估报告执业质量的案件，评估协会有权对该机构的首席评估师进行约谈，旨在深入了解案件情况，发挥首席评估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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